給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特別叮嚀：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就學貸款將於106年8月1日起至註冊日於台灣銀行各地分行開始接受申請
二、第一次申請的同學必須要父母親或監護人陪同到台灣銀行各地分行辦理，須帶証件有：學校的繳款單、戶籍謄本、學生本人及父母或監護人的身份證(正本)、印章。
   第二次以後申請的同學，學生本人去申請即可。
三、特別注意：在銀行完成申請作業的同學，請到學校總務處辦理註冊手續後再把銀行完成的申請書(第二聯)正本交給學務處廖英棟先生，否則視同沒完成貸款手續(因還須由學校上傳到財政部財稅中心後才算完成申請)。
[bookmark: _GoBack]四、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在籍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政府特舉辦就學貸款，凡符合申請條件之在籍學生，每學期得向銀行提出申請就學貸款，等完成學業後滿一年起，才開始分期償還。但就學貸款並非社會福利，亦非就學補助，畢業後，借款者應即擔負起攤還本息的還款責任。同時需要提醒同學，貸款逾期不還的後果在國內外都是非常嚴重的。逾期未還款的人，承貸銀行會將同學逾期還款資料送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這不僅會嚴重影響個人日後在社會上的信用紀錄；將來如果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也都會遭到拒絕，影響未來個人在國、內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為使本校同學能妥善運用就學貸款以順利完成高中學業，希望能幫助需要的同學瞭解就學貸款的相關申請辦法，並正確認知償還貸款與個人信用的重要關聯，所以會另擇日期對就學貸款的同學做簡單的研習。
五、相關辦法、要點及流程公佈於揚中網站及學校中廊，再不清楚可到學務處問，會盡我所知告訴你。
